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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8 日 

 

互联网保险合规专题系列文章（二）：互联网保险业务存在的主要问

题、风险及合规应对——非法经营风险

2021 年 5 月 23 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市场

分析处处长王磊在参加 2021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

论坛时，就其对于互联网保险发展及监管的想法进

行了分享，并提到了我国互联网保险存在的五类问

题和风险，包括非法经营、产品定价、销售误导、

售后服务及信息安全1。 

君合保险团队将通过本篇文章着重对其中的非

法经营风险及其合规应对予以介绍。 

一、 非法经营的含义 

通常理解，非法经营是指非保险机构（或称为

非保险持牌主体）在未取得经营保险业务及保险中

介（经纪、代理、公估）业务许可的情况下，非法

参与到保险业务及保险中介业务之中。在互联网保

险业务语境下，非法经营风险则主要是指“互联网

平台利用其场景和客户流量优势，在其主营业务流

程中嵌入保险产品销售，在未取得业务许可的情况

下非法从事保险中介业务”2。 

二、 非法经营的认定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非法经营的认定没有想象

中遥远。 

实务中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部分主体的主营

业务与保险不存在关联，也无意主动从事互联网保

险业务或在此领域有所动作，但是，其可能拥有直

 
1 原文为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发布的《王磊在 2021 清华五道口全

球金融论坛上的发言》，原文地址：
http://gff.pbcsf.tsinghua.edu.cn/recommend/1529.html 
2 同上注。 

接触达潜在保险消费者的互联网平台，具有一定的

互联网流量优势或广告宣传优势，进而被保险机构

选中成为其保险产品的投放渠道，也就相应具备了

参与保险业务或保险中介业务的可能性，而从“可

能性”发展到“现实性”，距离并不遥远。 

如何理解所谓的不遥远呢？我们先从一点点历

史说起。 

首先，从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发展历程来看，大

量互联网保险（中介）公司早期介入互联网保险领

域的契机或开端，均是从类似模式开始，从最初的

保险产品投放平台，转变为独立的保险持牌主体。 

在《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保监发

〔2015〕69 号）3（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实

施伊始，如果说身份转变与否是一种“选择”，那么，

自《暂行办法》实施后一至两年后，如果互联网平

台最终希望实质参与到保险销售环节之中，身份转

变就成了一种“必然”。 

之所以说身份转变在一开始是种“选择”，原因

在于，《暂行办法》规定的允许非保险持牌机构提供

的“网络技术支持辅助服务”4和“宣传服务”5，与

仅允许保险持牌机构从事的“销售、承保、理赔、

退保、投诉处理及客户服务等保险经营行为”，中间

 
3 该办法已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废止。 

4 《暂行办法》第一条第四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第三方网络平台，是

指除自营网络平台外，在互联网保险业务活动中，为保险消费者和保险

机构提供网络技术支持辅助服务的网络平台”。 

5 《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第三方网络平台为保险机构提

供宣传服务的，宣传内容应经保险公司审核，以确保宣传内容符合有

关监管规定。保险公司对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规性承担相

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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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限是存在模糊地带的。举例而言，在非保险持

牌机构提供宣传服务时，是否可以聘请相关客服人

员对浏览平台的消费者进行在线主动宣传，宣传过

程中是否可以引导消费者点击进入保险产品购买页

面，是否可以对保险条款进行答疑解惑等等，在《暂

行办法》中均无法得到直接答案。 

直到《中国保监会关于整治机动车辆保险市场

乱象的通知》（保监财险〔2017〕174 号）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实施以后，对此才有了较为直观的监管

指导意见，即“财产保险公司可以委托第三方网络

平台提供网页链接服务，但不得委托或允许不具备

保险中介合法资格的第三方网络平台在其网页上开

展保费试算、报价比价、业务推介、资金支付等保

险销售活动”。 

该通知实施后至下文提到的两个 2019 年的监

管文件出台前，银保监会及地方监管局均没有发布

过与之有关的监管文件（至少从公开渠道的检索来

看，没有过相关监管文件）。但是，2018 年一例浙

江监管局针对某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的处罚案例，迅

速引发了行业的强烈关注，或许从此刻开始，部分

互联网保险业务参与主体才意识到，哪怕市场中仍

然存在着与被处罚行为相同或类似的行为，非保险

持牌机构在互联网保险业务中的角色，是时候需要

有所改变。 

时隔一年之后，《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保险中介市场乱象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银

保监办发〔2019〕90 号）和《北京银保监局关于规

范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类业务及互联网保险业

务的通知》（京银保监发〔2019〕310 号）进一步对

非保险持牌机构与保险持牌机构的行为界限予以厘

清，包括： 

 第三方平台及其从业人员的经营活动应当仅限

于保险产品展示说明、网页链接等销售辅助服

务6； 

 
6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保险中介市场乱象整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90 号）规定：“禁止第三方平台非法

从事保险中介业务，重点整治以下方面：1.保险机构合作的第三方网络

平台及其从业人员的经营活动是否仅限于保险产品展示说明、网页链接

等销售辅助服务，是否非法从事保险销售、承保、理赔、退保等保险业

务环节”。 

 平台不得参与保险业务的销售、承保、理赔、

退保、投诉处理、客户服务等保险经营或保险

中介经营行为。如：保费试算、报价比价、代

理查勘理赔、为投保人拟定投保方案、代办投

保手续、协助索赔等7； 

 保险从业人员不得通过平台从事超出其执业登

记范围的保险销售，包括通过宣传推广特定保

险产品或发送特定产品链接，获取佣金或与佣

金相近的推广费等8。 

可以看到，2017 年至 2019 年间的监管指导意

见与现行监管规定（即《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五项不得”，包括不得提供保险

产品咨询服务、不得比较保险产品、保费试算、报

价比价、不得为投保人设计投保方案、不得代办投

保手续、不得代收保费）是较为接近的。这也正是

前文所述的，自《暂行办法》实施一至两年后，身

份转变成为“必然”的根本原因。 

根据我们的观察，若采用现行的监管标准来衡

量，在互联网保险业务的早期发展阶段，非保险持

牌机构或多或少地都实质参与到了保险（中介）业

务之中。特别是，即便在 2019 年的两个监管文件已

作出非常详细、明确界定的前提下，仍有部分机构

认为，《暂行办法》作为互联网保险业务在其时的纲

领性文件，在其仍处于有效期且未对非保险机构的

行为边界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仍然仅需依《暂

行办法》执行。 

以上是所谓“不遥远”的第一个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业务驱动。前文也提到，

实践中，部分互联网企业及其网络平台存在着打擦

边球、涉嫌非法经营互联网保险业务的情况，最为

典型的业务模式是，以提供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等

服务的名义，实际上未提供任何真实的服务，却能

收取相当于佣金/手续费的服务费（也就是跟保费销

售收入或保单销售数量挂钩的服务费）。为了获得更

多的“服务费”，无论是平台自身还是其人员，均具

 
7 为《北京银保监局关于规范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类业务及互联网

保险业务的通知》（京银保监发〔2019〕310 号）相关规定的原文。 

8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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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了促使保单成交、并进可能涉足保险销售的充足

动力。 

三、 风险防范及合规应对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为防范非法经营

风险提供了清晰的两条解决思路： 

 如拟利用自身场景和流量优势代理销售互联网

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的，在满足《互联网

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可申

请保险代理业务许可； 

 如无意销售互联网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的，

则仍然可以选择为保险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客

户服务以及保险产品的展示及链接跳转服务，

但前提是，前述服务应当是“真正的服务”，

而不应当是披着相关服务外衣的保险服务或保

险中介服务。 

当然，实务之中，非法经营风险的判断并不是

非黑即白的，也不如前述法规规定的那么简单，多

数情况下，需要结合各方的真实意图、业务模式中

涉及的各个环节、可能的后果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

合考量。在我们过往经办的一些案例中，即便非保

险持牌机构没有非法经营的主观意愿，但如果相关

人员对互联网保险业务不甚了解，或缺乏对行业足

够的敏锐度，对于客观上可能引发监管机构对于其

经营合规性嫌疑的业务安排的关注，往往是容易忽

略的。 

最好的防范永远是从源头开始。在非保险机构

与保险机构之间开展具体合作前，建议双方主动对

非保险机构可能的非法经营保险（中介）业务风险

进行评估——非法经营不仅仅涉及非保险机构需承

担相应行政责任，与非法从事保险业务或者保险中

介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发生业务往来，同样可能引

发保险机构的行政责任。 

四、 结语 

非法经营风险既与非保险机构的行业准入密切

相关，也可能发生在保险机构与非保险机构的合作

环节，是我们日常协助互联网保险业务参与主体进

行风险评估及合规审查的重点。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对保险机构日常业务

经营中不容忽视的另一重点风险——销售误导风险

及其风险防范予以介绍。敬请各位读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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